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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0 年子公司被处罚及涉及诉讼

的受托管理事务临时公告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龙证券”或“受托管理人”）作为山

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

券（第二期）（品种一）（简称：19 鲁资 03、代码：155664.SH）、山东省国有资

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二）（简称：19

鲁资 04、代码：155665.SH）的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上述债券的债券持

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等相关规定以及上述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发行人子公司德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州银行”）于近期收到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下发

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以及子公司德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属

滨州博兴支行（以下简称“德州银行博兴支行”）涉及两起重大诉讼（仲裁）情

况事项进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德州银行行政处罚基本情况 

（一）具体情况 

2019 年 9 月 16 日至 10 月 14 日，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对德州银行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期间执行反洗钱规定的情况开展了执法检查，

发现存在以下违法行为： 

1、与客户建立业务关系或办理一次性金融业务，未按规定开展客户身份识

别，共 16286 户。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第十六条第二款、《金融机

构反洗钱规定》（中囯人民银行令〔2006〕第 1 号）第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和《金

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令〔2007〕第 2 号）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 

2、未按规定开展持续客户身份识别，共 8,745 户。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洗钱法》第十九条第二款、《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令〔2006〕第

1 号）第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和《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

录保存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07〕第 2 号）第十九条第一款、第

三款的规定。 

3、未按规定开展客户风险等级划分、调整和审核工作，共 108346 户。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第十六条第二款、《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中国人

民银行令〔2006〕第 1 号）第九条第一款第一项、《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

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

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07〕第 2 号）

第十八条和《金融机构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评估及客户分类管理指引》（银发

〔2013〕2 号文印发）“第三章风险评估及客户等级划分操作流程 一、时机 （一）

对于新建立业务关系的客户，金融机构应在建立业务关系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划

分其风险等级”的规定。 

4、未按规定对异常交易进行人工分析、识别，排除理由不合理，或可疑交

易报告理由不完整，共 1744 份。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第二十条第

一款、《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令〔2006〕第 1 号）第十一条第一

款和《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16〕

第 3 号）第十四条的规定。 

（二）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 

（三）处罚决定 

1、对与客户建立业务关系或办理一次性金融业务，未按规定开展客户身份

识别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囯反洗钱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

处 230,000 元罚款。 

2、对未按规定开展持续客户身份识别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洗钱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处 220,000 元罚款。 



3、对未按规定开展客户风险等级划分、调整和审核工作的违法行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处 430,000 元罚款。 

4、对未按规定对异常交易进行人工分析、识别，排除理由 不合理，或可疑

交易报告理由不完整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第三十二条

第一款第三项，处 200,000 元罚款。 

综上，对德州银行合计处 1,080,000 元罚款。 

（四）发行人拟采取的进一步措施 

德州银行高度重视行政处罚所指出的问题，在接受检查期间即立查立改、边

查边改。截至公告日，已完善反洗钱制度，细化了客户身份识别、客户洗钱风险

等级管理、可疑交易报告等工作流程，加大了对历史存量客户持续识别力度，反

洗钱相关系统功能也不断改进。今后将持续完善内控合规管理，切实做好反洗钱

工作。 

二、山东科瑞钢板有限公司案件基本情况 

（一）案件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德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博兴支行于 2019 年 11 月 1 日就山东科瑞钢板

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事项向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滨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已受理该案，诉讼金额为本金 7,000 万元及利息 1,818,540.65 元及自 2019

年 10 月 22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逾期罚息及复利（按借款合同约定计

算）。 

该案具体信息如下： 

1、诉讼各方当事人名称： 

原告：德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博兴支行 

负责人：李进，该支行行长 

被告 1：山东科瑞钢板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蔺新亮 

被告 2：山东远大板业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勇军 

被告 3：蔺新亮 

被告 4：于华 

2、管辖法院：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3、案由： 

2019 年 2 月 28 日，德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博兴支行（以下简称原告）

与被告山东科瑞钢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瑞公司）签订编号为 2019 年德银滨

州博兴字第 8091820190228000046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约定，科瑞公

司向原告借款 7,000 万元用于偿还合同号 8091820171208000012 号合同项下借款

人所欠债务，借款期限 12 个月，借款利率为月利率 3.625%。合同另对逾期还款

借款利率、罚息、还款方式、违约责任、保证条款有明确约定。 

同日，被告山东远大板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公司）作为保证人与

原告签订《保证合同》；蔺新亮、于华与原告签订《自然人保证合同》。《保证合

同》、《自然人保证合同》均约定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

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两年；原告根据主合同之约定宣布借款提前到期的，则保

证期间为借款提前到期日之次日起两年，对保证范围也作出明确约定。上述合同

签订后，原告当日将 7,000 万元放款给被告科瑞公司，原告的放款义务已经履行

完毕。但科瑞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偿还借款利息，远大公司、蔺新亮、于华对该借

款未履行担保还款义务。 

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科瑞公司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系双方的真实

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都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所负义务；合同签订后，

原告已经履行了放款义务，科瑞公司却未依约偿还利息，已经构成违约，根据合

同约定，原告于 2019 年 6 月 4 日向其宣布借款提前到期，要求科瑞公司立即偿

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含罚息、复利）以及为实现债权发生的诉讼费、律师费等费

用。 

4、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 1 向原告偿还本金 7,000 万元及利息 1,818,540.65 元，并支付

自 2019 年 10 月 22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逾期罚息及复利（按借款合

同约定计算）； 

（2）判令被告 1 承担原告支出的律师费 5,000 元； 

（3）判令被告 2、被告 3、被告 4 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由各被告承担。 

（二）诉讼、仲裁进程情况 

德州银行博兴支行已于近期收到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 16 民初 43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 

原告德州银行博兴支行与被告科瑞钢板公司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与被告远大板业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与被告蔺新亮、于华签订的《自然人

保证合同》均系当事人真是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应属有效。原告依约向被告科瑞钢板公司发放贷款 7,000 万元，被告科瑞钢板公

司未依约支付借款本息，已构成违约，原告宣布涉案借款合同提前到期，并要求

被告科瑞钢板公司偿还借款本金 7,000万元及利息 1,818,540.65元符合合同约定。 

因《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已约定实现债权的费用也应由借款人承担，故原告

主张因本案支出的律师费 5,000 元也应由被告科瑞钢板公司承担。 

三、山东运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案件基本情况 

（一）案件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德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博兴支行于 2019 年 11 月 1 日就山东运通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事项向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滨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该案，诉讼金额为本金 5000 万元及利息 1,653,973.18 元及

自 2019 年 10 月 22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逾期罚息及复利（按借款合

同约定计算）。 

该案具体信息如下： 

1、诉讼各方当事人名称： 

原告：德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博兴支行 

负责人：李进，该支行行长 

被告 1：山东运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翠青 

被告 2：山东科瑞钢板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蔺新亮 

被告 3：杨清华 

被告 4：于荣玲 

被告 5：山东远大板业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勇军 

2、管辖法院：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3、案由： 



2018 年 12 月 25 日，德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博兴支行（以下简称原告）

与被告山东运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通公司）签订编号为 2018 年

德银滨州博兴字第 8091820181225000029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约定，

运通公司向原告借款 5,000 万元用于偿还合同号 8091820180108000025 号合同项

下借款人所欠债务，借款期限 12 个月，实际放款日与到期日以借据为准，借款

利率为月利率 3.625%。合同另对逾期还款借款利率、罚息、还款方式、违约责

任、保证条款有明确约定。 

同日，被告山东科瑞钢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瑞公司）作为保证人与原告

签订《保证合同》；杨清华与原告签订《自然人保证合同》，于荣玲作为共同连带

保证人在该合同中签字。《保证合同》、《自然人保证合同》均约定保证方式为连

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两年；原告根据主合同

之约定宣布借款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提前到期日之次日起两年，对保

证范围也作出明确约定。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于 2019 年 1 月 3 日将 5,000 万

元放款给被告运通公司，原告的放款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但运通公司未按合同约

定偿还借款利息，科瑞公司、杨清华、于荣玲对该借款未履行担保还款义务。运

通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被告山东远大板业科技有限公司系其股东。 

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运通公司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系双方的真实

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都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所负义务；合同签订后，

原告已经履行了放款义务，运通公司却未依约偿还利息，已经构成违约，根据合

同约定，原告有权宣布借款提前到期，要求运通公司立即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含

罚息、复利）以及为实现债权发生的诉讼费、律师费等费用。 

4、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 1 向原告偿还本金 5,000 万元及利息 1,653,973.18 元，并支付

自 2019 年 10 月 22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逾期罚息及复利（按借款合

同约定计算）； 

（2）判令被告 1 承担原告支出的律师费 5,000 元； 

（3）判令被告 2、被告 3、被告 4 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判令被告 5 对被告 1 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5）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由各被告承担。 

（二）诉讼、仲裁进程情况 



德州银行博兴支行已于近期收到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 16 民初 43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 

1、被告山东运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偿还原告本金 50,000,000 元、利息

1,653,973.18 元（暂计算至 2019 年 10 月 21 日），及以 50,000,000 元为基数，自

2019 年 10 月 22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罚

息； 

2、被告山东运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律师费 5,000 元； 

3、被告山东科瑞钢板有限公司、杨清华、于荣玲、山东远大板业科技有限

公司对判决第 1、2 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案件受理费 300,094.87 元，保全费 5,000 元由被告山东运通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山东科瑞钢板有限公司、山东远大板业科技有限公司、杨清华、于荣玲负

担。 

四、影响分析 

2019 年 1-9 月，发行人未经审计合并报表净利润为 11.29 亿元，上述子公司

处罚涉及金额对发行人盈利情况不构成重大影响，不会对本公司偿债能力和本次

公司债券还本付息产生不利影响。此外，发行人会及时披露上述诉讼案件的进展

情况，但鉴于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其对发行人利润的影响尚无法确定。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

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公司债

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以及上述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

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受托管理人将持续密切关注上述相关事宜，督促

发行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保障全体债券持有人的权益。 

受托管理人在此提请全体债券持有人充分关注上述相关事宜，并提醒投资者

关注相关风险。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